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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针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宅基地所有权、

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的政策构想后，关于三权分置的研究及实践便层见叠出。基于研究和试点的发

现，诸多学者对于宅基地三权构造存在争议，如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次级宅基地使用权等；与此同

时，三权的权利来源、法律属性、内容、关系不明确，如果盲目改革会引发集体管理风险，导致宅基地

所有权虚化，甚至对农民权益造成损害。文章将从《民法典》、《土地管理法》出发，确定三权构造以

及权利的相关内容，帮助宅基地有序流转，实现社会保障与经济效益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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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opinion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n 2018 put forward the policy concept of the separation of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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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tead ownership, qualification rights and use rights for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re-
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have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research and pilot projects, many scholars have disputes about the three rights struc-
ture of homestead, such as ownership-homestead use right-secondary homestead use right, etc; at 
the same time, the source, legal attribute, content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rights are not clear. 
If the blind reform will lead to collective management risks, leading to the virtualization of homes-
tead ownership, and even damage to farmers’ rights and interests. Starting from the civil code and 
the land management law, this paper will determine the structure of three rights and the relevant 
contents of rights, help the orderly circulation of homestead, and realize the balance between so-
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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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宅基地三权分置之论缘何而起 

宅基地流转，实质是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作为我国一项特别的土地制度，宅基地使用权一直以来承

担着社会保障的功能。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宅基地原有的所有权属于集体，

宅基地使用权属于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的两权构造与农民现阶段的现实发展需求不相匹配，基于两权

构造所产生的矛盾也与愈发突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宅基地社会保障与宅基地经济价值的矛

盾；第二，立法保留为三权分置构造提供了机会；第三，房地一体主义的背离。 

1.1. 立法保留 

首先是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三条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

适用土地管理的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该条进行了立法保留，将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交由《土地管理法》

以及有关规定进行规制，具体体现在《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

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有

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城镇居民不得到农村购

买宅基地、农民住宅或“小产权房”当中。 
其次是宅基地使用权的继承，自然资源部对这个问题进行答复：“根据《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

的房屋作为其遗产由继承人继承，按照房地一体原则，继承人继承取得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农

村宅基地不能被单独继承。”该答复遵循房地一体主义，宅基地上住宅的可继承性带动了宅基地使用权

的继承[1]。然而该答复过于简略，没有对继承的相关规则进行细化，如宅基地使用权在不同继承方式下

的继承规则、非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继承是否对既有法律制度产生冲突等，并且在《民法典》及《土

地管理法》等上位法未对宅基地使用权继承做出明确规定下便将该问题确定下来，有违上位法。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了遗产的范围，即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

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根据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遗产，不得继承。根据本条的规定，如果宅基地使用权人利用

宅基地建设住宅及附属设施，那么该住宅及附属设施属于遗产的范围，但是对于宅基地使用权可否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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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明确规定，在《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也未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问题。 
然后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民法典》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二款中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

除非法律另有规定。目前《土地管理法》没有对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做出例外规定，因此宅基地使用权不

可被抵押。 
最后是宅基地使用权登记的效力，《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了初始登记过的宅基地使用权发

生权利变更、消灭时需要进行变更或注销登记，那么登记的效力如何？到底是作为生效要件还是对抗要

件，法律中并未进行明确。 
总的来说，《民法典》对于宅基地使用权倾向于原则性规定，这其实为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提供了

立法空间。 

1.2. 房地一体主义的背离 

宅基地在土地管理分类上属于建设用地范畴，然而宅基地使用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却属于两类独立

的用益物权，《民法典》第三百五十六和三百五十七条规定的“房随地走，地随房走”房地一体主义并

不适用于宅基地制度，因为地上的住宅及附属设施属于私人合法财产，可以正常的进行流转，包括转让、

抵押等，但是当交易实现或者抵押权实现时，交易相对方非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受限于宅基地使用

权的身份性质，交易相对方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便缺乏法律依据。 

1.3. 两权构造下宅基地社会保障与宅基地经济价值的矛盾 

两权构造下，宅基地使用权存在特殊性，首先是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主体必须是集体经济组织内部

成员，无论初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都需要符合身份要求；其次是初始取得的无偿性，符合相关条件的

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经申请审批无偿获得宅基地使用权；然后便是宅基地的用途限定于建设住宅及其

附属设施，禁止利用宅基地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最后便是宅基地使用权无期限限制，除非出现关于宅基

地使用权消灭的法定事由。 
宅基地使用权的无偿取得以及无期限限制表明了它是集体给予内部成员的福利，流转尤其是转让的

身份限制表明了其本身所具备的社会保障功能，防止内部成员住无所依，正是宅基地所具有的福利性、

保障性和身份性，才使得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受到严格限制，在立法上，《民法典》虽然明确了宅基地使

用权属于用益物权中的一项权利，但是却在第三百六十二条通过限缩解释的方式限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

权能，将收益权能排除在外，凸显占有和使用权能，即利用宅基地建设住宅及其附属设施，在第三百九

十九条中将宅基地使用权纳入禁止抵押的范围，禁止宅基地使用权作为融资的手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正如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一样，农民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在实现居者有

其屋的基础之上寻求宅基地更大的经济价值，然而目前对于宅基地的流转存在严格的限制，导致宅基地

资源成为沉睡的资本，具有潜在价值但是无法实现。 
一方面，如果侧重于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那么经济价值便无法充分发挥，另一方面，如果侧重

于放开宅基地的流转，那么立法的原意便无法实现，因此如何有效平衡宅基地社会保障与经济价值之间

的关系非常重要。 

2. 三权分置模式之辩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目的是改变原有的两权结构，在市场经济下充分发挥宅基地的价值，然而三

权在法律中的权利配置以及定性不明确，众多学者对于三权的构造认识不一，主要表现为三种观点：第

一，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法定租赁权[2]；第二，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次级宅基地

使用权(包括宅基地利用权、宅基地经营权、地上权) [3]；第三，现行政策推行的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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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民法典》对于宅基地使用权采取立法保留的态度，且现行法律规范并未对三权分置进行规

定，因此需要在争议中选择适应国情的三权构造，实现多方的利益平衡。 

2.1. “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法定租赁权”构造 

刘湘凯教授主张参照我国台湾地区关于“房地异主，推定租赁”的规定构建宅基地法定租赁制度，

即由于村民的房屋所有权转移给非集体成员，而在非集体成员与农村集体之间产生对宅基地的使用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由法律规定该非集体成员对该房屋下的宅基地在房屋的通常耐用年限内享有法定租赁权

[4]。非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通过转让、抵押等途径获得地上住宅及附属设施的所有权，此时法定租赁

权便成为房地一体主义的桥梁，通过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法定租赁权的三权构造解决“房地

异主”的问题，同时也突破宅基地使用权的利用限制，在现有土地构造下实现集体、农户以及第三方主

体的利益。 
法定租赁权的引入确实可以在短期时间内缓解宅基地流转房地分离的问题，但是在理论以及实践中

却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是法定租赁制度本身存在矛盾，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生产资料私有制，土地归个人

私有，租赁制度只存在两方主体，即住宅所有权人以及土地所有权人，但是大陆并不相同，在法定租赁

中存在三方主体，即承租人(取得住宅及附属设施所有权但是无法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自然人、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宅基地所有权人、宅基地使用权人，这个时候，矛盾就产生了，出租人到底是谁？有的学者

认为出租人为宅基地所有权人，《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了“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

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这也就意味着农户无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是为了实现居住领域的社会保

障，一旦农户转让住宅，那么其宅基地使用权归于消灭；有的学者认为出租人为宅基地使用权人，除非

宅基地使用权人进城落户后自愿退出，否则主体仍然具备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的身份，宅基地使用权

并不当然消灭。其次是权利属性，我国严格采纳物债区分原则，法定租赁权作为债权，一方面受到 20 年

期限的限制，另一方面当出现法定租赁权受第三人侵害时，承租人救济途径有限，无法参照物权可以依

据物权请求权寻求救济。因此，法定租赁权无法有效解决宅基地流转问题。 

2.2. “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次级宅基地使用权”构造 

宅基地所有权派生宅基地使用权，部分学者便主张在两权构造下基于宅基地使用权创设具有用益物

权属性的次级宅基地使用权，而次级宅基地使用权具体又可以细化为地上权。地上权源于域外，指在他

人的土地上从事建筑和保有建筑物的，且可以转让、可以继承的绝对性权利，学者主张宅基地地上权人

对宅基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其中占有和使用的权利与宅基地使用权人一致，作为用益物权，

宅基地地上权人可以将权利进行流转，包括有偿转让、无偿赠与、抵押等，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核心

是在保稳的基础下，借助市场的作用放活宅基地，既实现农户经济收益的增长，又实现社会保障，设立

次级宅基地使用权即宅基地地上权，符合三权分置改革的目标。 
由于地上权源于域外，域外地上权人设立次级地上权是基于土地所有权和地上权可以进行转让，但

是我国却不同，在我国宅基地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受到严格限制，因而地上权的构建并不仅仅是

要符合立法目的，也要符合国情。 
除此之外，宅基地使用权人无偿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其权利范围受到宅基地所有权人的限制，只能

根据法律规定构建住宅及附属设施，如果宅基地使用权人丧失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身份，私自更改土

地用途或者违反法律规定使用宅基地，那么宅基地使用权人的权利便不再受到保护，同理，当宅基地使

用权人设立次级宅基地使用权即宅基地地上权时，宅基地地上权人的权利范围也受到宅基地使用权人的

限制，即便地上权可以突破身份限制进行转让、抵押，但是资本的本质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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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对宅基地进行更大程度的开发，此时次级宅基地使用权的缺陷便展现出来：第一，宅基地的用途限

于建设住宅及附属设施，而地上权人需要借助宅基地进行商业建设，从事商业活动；第二，在农地实践

中，土地经营权人可以实现大规模种植，而在宅基地实践中，由于宅基地按户进行分配，宅基地分布零

碎，无法进行规模化开发；第三，期限限制，即便宅基地用途和规模化开发可以实现，但是期限的长短

很大程度会影响到宅基地地上权的流转。 

3. “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下的权利分析 

“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法定租赁权”以及“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次级宅基地

使用权”的构造是目前两种主流观点，目的是为了解决宅基地流转时房地分离的问题以及实现稳定与流

动的平衡。然而这两类构造并非无懈可击，法定租赁权构造侧重于解决房地分离问题，救济并不充分，

次级宅基地使用权受限于稳定，导致宅基地流转的吸引力降低。因此，笔者主张采用“宅基地所有权–

资格权–使用权”构造，既保证宅基地制度的稳定，又实现宅基地有效流转。 

3.1. 宅基地所有权 

我国宅基地所有权在多年的变革中经历了从农户个人私有到集体所有的变化，1949 年《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建立农民个人土地所有制制度，紧接着《土地改革法》以具体条文的形式明确了

农民对宅基地及地上住宅享有所有权，自 1956 年《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开始，宅基地使用权

设立，宅基地所有权人与实际使用人分离，宅基地所有权由农民个人所有变为集体所有。 
集体所有的性质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首先是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所有说，尽管目前《民法典》已经

把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视为特别法人，但是如果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单独享有集体所有权，一旦出现经营不

善，资不抵债时，农民权益便会遭受损害；其次是法人化所有说，该观点将集体所有权结构拟制为公司

法人结构，实际上该观点将集体所有权虚化，农民对法人财产不享有任何权利，无法进行有效监督，一

旦法人财产成为破产财产，农民权益便会遭受重大损失，同时股权可以进行转让，这与宅基地具备的身

份性相背离。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集体所有的性质并不明确，需要根据以后的实践情况进行界定，不过需要肯定

的是，宅基地所有权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底线，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发生变化，始终为集体所

有。 

3.2. 资格权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首次提出“资格权”这一表述，该表述在

其他国家层面的政策性文件或者现行法规中均未提及，由此产生了诸多讨论：“资格权是否就是成员权、

或是派生于宅基地使用权身份属性，资格权是何种权利或者不属于权利，资格权到底是什么？”因此笔

者将从现实角度出发分析资格权的产生、法律属性以及权利内容，进而实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

种权利的有效融合。 

3.2.1. 资格权的生成路径以及法律属性 
对于资格权的生成路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成员权生成说；第二，剩余权生成说；第三，法定生

成说。 
首先是成员权生成说，人自原始时代便聚居生活，社会连带决定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独立存在，同

时人性本恶，为了实现个人的安全与发展，人们自愿让渡一部分权利和自由组成团体，同理，我国农民

与集体的关系也是如此，集体的决议对全体内部成员发生效力，而决议的形成又需要多数内部成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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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因而在外部，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对集体财产行使所有权，

在内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基于其身份享有成员权，包括行使表决权、知情权等权利参与集体事务

管理以及根据自己的意思进行经营活动。集体的本质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范围内所有成员的集合，内部

成员的资格则表明成员与集体之间的归属关系，通过设置身份利益边界，将集体所有财产享有的主体明

确在特定的人群范围内，这种权利创设的起点就是成员权[5]。 
其次是剩余权生成说，宅基地使用权兼具身份和财产两个属性，当其中财产属性的使用权被拆分出

去为第三人享有时，宅基地使用权中剩下的权利便产生了资格权，当使用权期限届满或者出现终止事由

时，使用权和资格权又重新结合到原有状态[6]。 
最后是法定生成说，资格权既不是由成员权产生，也不是由剩余权产生，是国家法律为了满足集体

成员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基于法定的宅基地申请资格和法定条件，经法定程序而产生的一种独立民事

权利[7]。 
宅基地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是一项绝对权，无需不特定义务主体的积极行为便可以实现，资格权

则不同，权利人无法直接行使权利，而是需要请求集体经济组织以及政府职能部门积极行为才可以实现，

如果权利人未提出申请，那么义务主体也不会主动向权利人分配宅基地，因此“剩余权生成说”并非资

格权的生成路径，因为宅基地使用权是用益物权，即便其中的财产性权利进行流转，剩余的权利本质上

仍属于用益物权，这与资格权的性质相悖；资格权虽然在以往的政策性文件或法规中未明确提及，但是

已经内涵于多年的立法实践中，“法定生成说”也并非资格权的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成员权说”是资格权的生成路径，资格权源于成员权，建国伊始，农民对土

地享有所有权，而随着集体合作社运动，农民加入组成集体后土地所有权归变为集体所有，先有农民才

有集体，因而农民当然的享有成员权，而在 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

提到“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权”，资格权可以视为成员权的外化表现之一，不管使用权

发生怎么样的流转，农民所拥有的成员权都不会消灭，这时的成员权就是资格权。 

3.2.2. 资格权权利内容 
第一，宅基地分配请求：权利人若想依靠资格权获得宅基地相应权利，依靠自己无法实现，必须向

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并经过政府职能部门的审批才可以实现，只有具备资格权，才有权利提出宅基

地分配申请。 
第二，使用权分配受领：资格权人经过申请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分配的宅基地使用权，有

权予以接受，并在资格权存续期间，享有保有宅基地的使用权的权利[8]。 
第三，宅基地救济请求：当资格权得以实现，集体内尚有空余宅基地，而相关义务机关无正当理由

拒绝权利人的申请时，权利人可以依据资格权寻求法律救济。 

3.3. 使用权 

3.3.1. 使用权的法律属性 
在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构造中，使用权的法律属性也存在诸多争议，有的学者主张使用权

就是宅基地使用权，此时的宅基地使用权是一项纯粹的财产性权利，可以适度的进行流转；而有的学者

主张使用权应当属于物权化的债权，也就是法定租赁权，这样的话既不违反物权法定原则，也不会增加

立法负担。 
笔者认为使用权不是法定租赁权，而是宅基地使用权，法定租赁权作为债权，无论是期限还是受侵

害时的救济都无法与物权相提并论，并且租赁关系不稳定，并不能实现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立法目的。因

为资格权已经实现了社会保障功能，所以此时的宅基地使用权已经不再兼具社会保障和财产性，而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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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项纯粹财产性的用益物权，只展现财产性。使用权作为用益物权，不仅能够维持现有法律体系，减

少立法成本，而且较租赁而言期限更长、效力更强，更加稳定。 

3.3.2. 使用权的权利内容 
第一，占有，使用权人可以在约定的期限内实际占有宅基地并排除他人的不当干涉。 
第二，使用，使用权人有权依照自己的意思对宅基地进行开发，开发方向不再局限于住宅及附属设

施领域，而是逐渐向经营性开发转变，包括乡村旅游、餐饮等领域。 
第三，收益，使用权人一方面可以通过经营性开发获益，另一方面，使用权人还可以通过流转使用

权获益。 
第四，处分，使用权人可以将使用权进行入股、转让或者融资担保。 

4. 三权分置构造之外的路径 

宅基地三权分置并不是宅基地改革的终点，随着试点面积的不断扩大和理论研究不断深入，宅基地

改革仍然存在其他路径，至于是否可行，则需要依据现实实践的效果进行判断。 

4.1. 居住权 

《民法典》新增关于居住权的规定，如第三百六十六条：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

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居住权的引入为宅基地改革提供了新的路径，

即宅基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的权利构造，其中宅基地所有权为集体所有，宅基地使用权的

社会保障与财产性不变，至于居住权，如果地上有住宅，则由农户与其他社会主体签订有偿的居住权合

同，农户通过让渡居住权获得相应价款，而其他社会主体则依据合同取得居住权，当合同约定的居住权

期限届满时，农户对于住宅的所有权回归圆满状态，如果地上没有住宅，则由农户与其他社会主体签订

共建协议，由农户提供宅基地，其他社会主体提供资金进行住宅建设，此时宅基地使用权和住宅所有权

由农户享有，社会主体享有住宅的居住权，当协议中约定的期限届满时，农户可以为他人设立居住权。 

4.2. 信托 

该构造参考目前土地三权分置实践的经验，在坚持宅基地为集体所有以及农民资格权的基础之上，

宅基地使用权人将宅基地使用权委托给专业机构按照市场化需求，以专业机构自己的名义进行管理和经

营，最后将宅基地经营的收益分配给宅基地使用权人。 

4.3. 退出–出让 

退出–出让构造就是由宅基地使用权人向集体提出申请，由集体、宅基地使用权人以及地上房屋受

让人签订三方协议，宅基地使用权人在一定期限内退出宅基地，集体将该期限内的建设用地出让给房屋

受让人，受让人通过向集体缴纳建设用地出让金以及对原宅基地使用权人支付退出宅基地和地上房屋的

补偿，取得一定期限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9]。当受让人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时，原宅基

地使用权人符合分配宅基地的身份、年龄等条件，则可以请求集体返还宅基地或者重新分配宅基地。这

种构造使得集体、宅基地使用权人以及房屋受让人都能够获利，集体获得出让金，宅基地使用权人获得

补偿并能够重新分配宅基地，受让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享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5. 结语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宅基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目前我国已经有多地开始宅基地三权分置改

革试点，包括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次级宅基地使用权等多种构造，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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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对于哪一种三权构造能够真正实现适度放活宅基地的立法目的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因此，

宅基地制度改革一直在路上，需要我们在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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